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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

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书面记录、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

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

础。 

 

五、审核结论 

我们认为，皇庭国际编制的《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2020 年度业绩

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已经按照相关承诺及规定编制，在所有重大方

面如实反映了重庆皇庭广场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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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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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

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 

2021 年 4 月 28 日，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、第九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重庆皇庭广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的议案》。该议案涉及关

联交易，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；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

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。 

2018 年公司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获得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皇

庭广场”）100%的股权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资产置

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87）。鉴于前述资产置换事项存在业绩承诺，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重庆皇庭广场

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原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进行的调整 

公司与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集团”）及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

原股东重庆皇庭九龙珠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（即业绩承诺人）（以下简称“重庆九龙珠宝”）

拟对原重庆皇庭广场业绩承诺进行部分延期调整，将 2020 年及以后年度重庆皇庭广场营业

收入承诺延期 1 年履行，调整后业绩承诺如下： 

1、重庆九龙珠宝承诺自 2021 年至 2027 年，重庆皇庭广场每年度全部营业收入（含租

金、管理费、水电费、停车费等商场所有收入）应达到以下金额： 2021 年度不低于人民币

5,000 万元；2022 年起每年不低于人民币 6,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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